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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2-373-001

曾某诉陈某友、南川区丰某农副产品加工厂产品责任纠
纷案

——惩罚性赔偿中个人和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合理范围的认定

关键词：民事 产品责任 生活消费需要范围 司法建议 地方特色产业保护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24日，原告曾某在被告陈某友处购买了被告南川区丰某农副产

品加工厂（以下简称某农副产品加工厂）生产的45件（900斤）鲜竹笋（保质期

10个月），每件单价人民币200元（币种下同），合计9000元。曾某将其中一袋

鲜竹笋送至重庆市某检验检测研究院对二氧化硫残留量进行检测，结论为9.94

g/kg，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故曾某起诉陈某友及某农副产品加工厂，要求退

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赔偿。曾某还于2023年10月21日购买了100件（800斤

）干竹笋（已另案起诉），2023年12月22日购买20箱干竹笋（已调解），均分

别送检。曾某陈述所购鲜竹笋系为2024年春节其父亲80岁寿宴所备，干竹笋系

为赴寿宴亲友的回礼所备，但因故未实际操办宴席，曾某的陈述均未提交证据

。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以曾某作为原告的类似产品责任纠纷的案件有

68件，其中在陕西地区的法院判决中认定曾某为职业打假人。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了解到该案背后不仅关乎食品安

全、还关乎数百万计笋农生计和全产业从业者的切身利益，若仅止于个案办理

，可能引起职业索赔人持续诉讼影响当地竹笋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案涉竹

笋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所具有的特定质量、声誉和特性造成打击，丧失其作为地

理标志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品牌溢价性。故向生产者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建立健全跨部门合作机制，加快生产工艺提档升级产品迭

代，高效利用案涉竹笋拥有地理标志的优质资源，结合乡村振兴大背景推动竹

笋产业集中化、产业化和标准化发展。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接受全部司法

建议，并着力以维护消费者和笋农利益为出发点，整合多部门力量，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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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等一线提供服务，鼓励推广竹笋保鲜的工艺升级，并计划在设备运用、运输

、销售等方面提供政策资金扶持，推动食安有保障、产业增效益、笋农得实惠

。南岸区人民法院同时向生产者某农副产品加工厂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加强对

产品的质量检测、品质控制，加强加工方式的转型升级。某农副产品加工厂回

复已经开始与科研机构合作，提档升级加工工艺，严格落实生产过程中的品控

要求，提升产品品质。

南岸区人民法院在发出司法建议后，考虑人民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目的是为保护食品安全和促进食品行业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既要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又要保护拥有地理标志的地方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规制恶

意高额索赔，综合以上因素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渝0108民初1593号民

事判决：一、被告某农副产品加工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曾某

货款7200元，并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十倍赔偿原告曾某2000元；二、被

告陈某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曾某货款1800元。宣判后，曾某

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日作出（2024）渝

05民终56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曾某是否为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仍然购买；二是某农副产品加工厂是否应当退还货款并以全部货款为基数支

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一、关于曾某是否为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的问题

曾某在短时间内就同类产品重复购买、多次检测，购买数量远超日常生活

所需，虽然曾某陈述其购买案涉产品以及另案的干竹笋系为了在春节期间给自

己的父亲举办 80岁寿宴，但不仅没有举示证据，而且在没有确定是否举办寿宴

、没有确定赴宴人数、没有计算所办席数、距离春节尚有几个月时就开始采购

寿宴所需菜品并采购回礼，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综合考虑曾某的行为与

目的，再结合曾某之前大量的同类诉讼案件，应认定为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并请求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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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某农副产品加工厂是否应当退还货款并以全部货款为基数支付十

倍惩罚性赔偿金的问题

陈某友所销售的某农副产品加工厂生产的竹笋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GB2714-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

》，属于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应依法承担责任。但案涉

食品质量问题，系生产过程中导致的问题，陈某友作为销售者，进货时已经查

验了生产者的资质和产品检验报告，尽到了进货查验义务，不属于“明知”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销售，故应由生产者某农副产品加工厂承担惩罚性赔偿

责任。曾某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如果支持全部购买

金额十倍赔偿，有悖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精神，应

仅在曾某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范围内支持其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

主张。综合考虑鲜竹笋的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的生活消费习惯等因素，人

民法院支持20斤鲜竹笋售价的十倍惩罚性赔偿金请求。

裁判要旨

购买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大量购买并请

求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立法本意不符。人民法院应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其关于支付惩罚性

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在认定购买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食品数量时，应当综合

考量食品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等因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2年修正）第148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2024〕9号）第12条第2款、第18条

一审：重庆市南岸区院人民法院（2024）渝0108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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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5民终5663号民事判决

（2024年7月2日）


